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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

布消息称，今年以来，北京市场

监管部门推进电子计价秤综合

整治，全方位打击“缺斤短两”违

法行为，共检查集贸市场、商场

超市、其他经营商户等2743家，

检查电子计价秤16999台，查处

电子计价秤计量违法行为案件

109件。

新华社 曹一

查处违法行为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蒋兰芬

提起伪造、变造号牌，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都是机动车。不过，近日湖州公安交警

却查到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使用伪造号牌的

违法行为。

近日，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交巡警

大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悬挂着

“01***13”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和其它电动

自行车相比，有着些许不同——车牌质地

较为粗糙，颜色也与交警部门核发的车牌

有些差异。

经验丰富的民警怀疑该车号牌疑似假

牌，立即上前拦截并进行检查。经现场系

统查询，果然未查询到该车牌的登记信息。

民警在与车主了解后得知，车子是今

年7月26日在织里镇商城路一家电动自行

车车行购买的，当时图方便，就委托车行老

板李某代为登记上牌。交付时，车主虽未

收到电动自行车行驶证，但也没想到自己

上的车牌竟然是假的。

根据车主提供的线索，织里交巡警大

队民警当天就找到了这家电动自行车车

行，并联合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电动

自行车销售店进行调查。对售卖的电动自

行车产品质量、销售商经营资质等进行严

格审查后，查获未使用的伪造电动自行车

牌照44副。

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为了提高店内电

动自行车的销售量，他就想到了从购车到

上牌“一条龙”销售的模式。“假牌”是今年

从网上购买的，总共50副，在交警查获前，

已随车销售6副。现其中4辆电动自行车

已被寻回，并且已按照规定重新登记上牌；

另外2辆电动自行车还在继续寻找中。

根据《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十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当经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行驶证、号牌并在指

定位置悬挂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实

行电子化管理。禁止伪造、变造或者买卖

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该条例第二十

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款规

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电动自行车行驶

证、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收缴伪造、变造

或者买卖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目

前，李某经营的车行因伪造、变造或者买卖

电动自行车号牌，交警部门已对其作出罚

款15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醒：相关商家应合法合规经

营，勿动歪脑筋。市民购买电动自行车时，

应在正规渠道购买，并到车管所指定的办

理点办理车辆登记，避免被查获时才后知

后觉“被动”违法。如发现有涉牌涉证违法

行为，应及时报警。

车行高速路
结果撞了牛

高速管理方要赔偿吗？

《人民法院报》孙兵 刘芳 胡雪莹

洪女士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

上正常行驶，与迎面突然出现的

一头牛相撞，导致小型轿车前部

损坏，牛死亡。洪女士将高速公

路管理方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修

车费、拖车费、交通费等各项损

失。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人民法院判决高速公路管理方向

洪女士赔偿59972.28元。

2023年8月，洪女士驾驶自

家小型轿车行驶至珲乌高速公路

长春方向441公里处时，在左侧

车道内与突然出现的一头牛相

撞，导致小型轿车前部损坏，牛

死亡。事发后，公安交管部门出

具相关交通事故证明，认定洪女

士无违法行为，对本次事故不负

责 任 。 洪 女 士 花 费 拖 车 费

1072.28 元，车辆送到修配厂

后，产生修车费用58500元及交

通费400元。

洪女士认为，自己付费进入

高速公路，已经与高速公路管理

方形成合同关系，由于高速公路

管理方未尽到保障安全通行的义

务，致使事故发生造成经济损

失，应予以赔偿。

高速公路管理方辩称，公安

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

认定洪女士无违法行为，对本次

事故不负责任，但并未明确该起

事故的责任方。根据事发当日工

作记录，养护人员对隔离栅进行

了日常维护，路产巡护人员开展

了道路巡查四次，均满足养护作

业规定。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仅

负有保障高速公路处于良好技术

状态的义务，该种义务不等同于

对公路使用者无限的安全保障义

务，对义务范围以外的不可控

制、无法预见的因素或者第三方

原因造成车主损失，不属于高速

公路经营管理者所应承担的义

务，赔偿责任不应由管理方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照民法

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

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洪女士

与被告高速公路管理方形成服务

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公

共服务产品提供者，高速公路管

理方负有保证高速公路安全、通

畅的义务，不能依约履行该义务

时，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本案属合同纠纷，非侵权纠纷。

我国民法典对违约责任采用无过

错原则，不因为违约方的无过错

而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即使

管理方已按照国家规定履行路况

巡视义务，亦只能认定其履行了

行政规范确定的义务，其履行法

定巡视义务，并非法定或约定的

免除民事责任条件，因此高速公

路管理方应当承担洪女士的损失。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高速公

路管理方支付洪女士修车费

58500 元、拖车费 1072.28 元、

交通费 400 元，合计 59972.28

元。判决送达后，被告高速公路

管理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姚润茜

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借车的情形并

不少见。如果出借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给

他人使用，发生了事故，车主需承担赔偿

责任吗？近日，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机动车所有人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张某与吴某两人是朋友。2022年 9

月，张某驾驶一辆小型汽车在路口左转弯

时，与江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造成江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张某所驾驶的这

辆小型汽车的登记所有人是吴某，且车辆

保险已过期。于是，江某将侵权人张某与

车辆所有人吴某起诉至开化法院，要求二

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费

用24000元。

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及江某因事故

产生的损失均无异议，但对于由谁来承担

赔偿责任却各有说法。

张某认为，如果车辆正常投保了交强

险，那么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完全可以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但是，吴

某没有按规定投保交强险，江某的损失应

该由吴某赔偿。

而车辆所有人吴某认为，本次事故是

张某驾驶不当导致的，其只是好意出借车

辆给张某使用，应该由张某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投保

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

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张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作为直接侵权人，其应承担赔

偿责任。吴某作为车辆所有人，投保交强

险系法定义务，其未及时给案涉车辆续保

交强险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

双方的过错情况，法院判决被告吴某、张

某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分别赔偿江某

损失12000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案

件已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我国

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其目的是

为了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和保障交通事故受

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

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按规定投保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每位机动车

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都应及时履行投保交强

险的义务。车辆所有人一定要按照法律规

定按时购买交强险，避免因未投保交强险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提高销量，车行老板在电动车号牌上动“手脚”
交警：伪造、变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罚款15000元

借出的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事故，车主要担责吗？


